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

—、定义
根据藏文化的特定内涵，运用绘画语言、特殊技法在布、绸或纸等材质上, 将藏传佛教的内容加以形象化的绘画能力。
二、适用对象
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、就业的人员。

三、能力标准与鉴定内

	能力名称：唐卡绘画
职业领域：民间工艺品制作工

	工作任务
	操作规范
	相关知识
	考核比重

	（一）
布料加工
	能将底布四边缝在四条细木棍上，然后用绳穿上细木棍再张撑在木框上
能将白石粉加工后，用木胶调制。饱和度能达到标准要求，在底布上涂抹均匀
用专用工具层层打磨，平整、光滑、无洞
	布料以亚麻布或粗 （棉）布为主作为底布
其他传统工艺所用的底布
绷布的绳子不能有弹性
胶和大白粉调配比及上浆的时间
画布加工时不能暴晒
打磨时掌握干湿度画布的平整
	9%

	（二） 

素描定位
	能准确画出人物的定位线
能按原稿用木炭笔勾画出人物的整体形象，要达到规定要求；要保持画面的清洁，再用墨勾勒出相应的墨 线
	画出定位线的方法，包括边线、中心垂直线、对角线和其他需要标出的轮廓线
用柳木和桦木烧制炭条的方法
使用的墨、水和胶掺和的调制方法
圆规、斜尺、二角尺、炭线等工具的使用方法
	25%

	（三）
彩绘
	打底一次只上一种颜色。先上浅色，后上深色，不同的景物涂上相应规定的颜色。颜色全部上完后要用刀具刮去色彩上的杂物
渲染时根据对象不同分别用接染、点染、梳染等技法染出层次和体积
	矿物质原料和颜色的调配方法，颜料饱和度的调制技术
大小碗、大小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方法，保护唐卡不串色、不模糊的手工垫的使用方法
渲染时笔尖的湿度、力度、速度等工艺技巧
	16%

	（四） 

勾勒线条
	在渲染形体上用细工笔勾出黑蓝色、紫色两种线条。勾勒线条要求用笔流畅、线条不断裂，有变化、有节奏、有韵律
	线条的种类和勾勒要求
	14%

	（五）
画五官
	用细工笔绘制，使用黑蓝色、中红色两种色彩绘制
五官要端正对称，按照规定要求去绘制。做到画面和谐，能表现人物 的神情特征
	体现各种佛像面部神情的方法和技巧
	14%

	（六） 

勾勒金线条
	磨细金箔，细度达到1 600目
描出唐卡画面中需要的金线条部分
画出的金线条均匀、流畅、细腻、光亮
	磨细金箔的方法
纯金粉、净水与木胶的调和方法
描金线条的各种方法
	14%

	（七）

 装裱
	按规定的比例裁剪，要求整个画面平展、整体协调
	装裱的几种方法
	8%


鉴定要求

（一）
申报条件
达到法定劳动年龄，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。
（二）
考评员构成
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民间工艺品制作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。
（三）
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
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实际操作考核。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60 min。
